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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已交存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业主来说，在
账户余额充足的情况下，可享受“中修以上”项
目维修费用50%的财政补贴。

专家指出，申请使用财政补贴资金也要满
足几个条件：首先，维修项目须为“中修及中修
以上”；其次，维修资金账户余额足够用于本次
维修，且维修后余额不低于首期交存金额的
30%。此外，需取得辖区房产管理部门及辖区
街道办事处的审核同意。

当物业专项维修资金账户余额不足时，业
主要按现行交存标准补齐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需要注意的是，该笔资金只能用于房屋共用
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不得用于住宅内部私有部
位的维修项目。

二手房买卖中，已交存的物业专项维修资
金归谁所有呢？专家表示，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具有“跟房走，不跟人走”的特性，二手房买卖
时，卖方应向买方说明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的交
存和结余情况，房屋维修资金账户中的余额随
房屋所有权同时转让。 记者 周科娜

交存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有何好处？

宁波“房屋养老金”交存提取
进行“中修及中修以上”维修时，可享50%财政补贴

在商品房收房时，购房者需
支付一笔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就
是俗称的“房屋养老金”。那么，
这笔钱应该由谁交、归谁所有、
具体有哪些用途、该如何提取使
用……这些问题您都知道吗？近
日，本报邀请了宁波市物业管理
中心相关专家，一起来聊聊关于
房屋“养老金”的那些事。

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也被称为
“房屋养老金”，主要用于房屋保修期
满后的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维
修，如屋顶、楼道、电梯等。

市物业管理中心专家赵蕾表示，
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与物业保修金是
两个概念，物业保修金是指开发建设
项目的建设单位，按照规定比例向所
在地物业主管部门交存的，作为保修
期内房屋维修的押金。

“两者有明显区别。首先是交存
人不同。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交存
人为房屋的产权人，即房屋所有者；
房屋保修金的交存人则为建设单
位。其次是使用期限不同。物业专
项维修资金须在保修期后申请使用；
房屋保修金则在保修期内申请使
用。”赵蕾说。

那么，市民在哪里查询物业专项
维修资金的交存使用情况呢？据介
绍，可通过网站查询物业专项维修资
金交存和使用情况，网址是www.
nbwxzj.com 或 www.zjzwfw.gov.
cn；也可拨打属地物业专项维修资
金主管部门的电话进行查询。

不过专家表示，目前来说，2011
年4月1日之后交付的建设项目、建
账到户的房改房，有物业专项维修资
金；2000年至2011年期间交付的房
屋，均未交存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新建商品房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交存标准如
何？专家介绍，新建商品房总层数在6层（含）以下的
房屋，无电梯的每平方米交存50元，有电梯的每平方
米交存80元；总层数为7～9层的房屋且无电梯的，
每平方米交存65元；总层数在7～11层的房屋且有
电梯的，每平方米交存104元；总层数在12～21层的
房屋每平方米交存120元；总层数在22层（含）以上
的房屋每平方米交存144元。

据介绍，未交存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小区，最低
补交标准为新建商品房交存标准的60%。比如说，
总层数为6层的无电梯房，现在的交存标准是50元/
平方米，补交的最低标准就是30元/平方米。最小可
以幢（单元）为单位筹集资金，然后统一补交至属地
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主管部门。

交存标准如何？

根据规定，当房屋出现“中修以下”（即日常维
修）和“中修及中修以上”两大类维修项目时，可提取
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中修以下”是物业公司对房屋共有部位和共用
设施进行小修小补，如楼道灯、门禁系统、化粪池、外
墙小面积渗漏等，维修金额不是特别大的，就属于日
常维修。遇到这种情况，已交存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
房屋，可直接从账户内列支维修费用；未交存物业专
项维修资金的业主，得每年向物业交存日常维修费，
以保障日常维修。

“中修及中修以上”包括：房屋主体承重墙体结
构部位损坏，需要拆换、加固的；整幢楼屋面、户外墙
面需要重新进行防水或保温层施工的；整幢楼外檐
面脱落达到整幢楼外檐面积30%以上，需要修缮的；
整幢楼或单元共用部位地面面层、门窗及楼梯扶手
等因破损需要整体修缮的；整幢楼或单元下水管等
老化、损坏，需要更新、改造的；智能化系统、消防控

制系统等需要整体更换，或更换、维修、改造一次
性费用超过原造价20%；更换电梯，或更换、
维修电梯主要部分一次性费用超过电梯原造

价20%等情况。
今年，江北槐树公寓小区海天楼

8号，就是利用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更
换了两部已经使用22年的旧电梯。

哪些情况可提取？

“中修以下”的维修资金标准是：多层（6层
及以下）、无电梯的中层（7至9层）住宅，每平方
米每年1.5元；有电梯的中高层、高层住宅以及
经营用房等非住宅，每平方米每年2元。2000
年之前的老旧住宅小区，在业主大会通过后，可
以适当提高划拨标准。

“维修费用总额超过15万元、单项工程费用
超过3万元的维修项目，按照规定，由业委会（社
区居委会）聘请有资质的审计机构进行审计，审
计费用包含在维修成本内。”赵蕾说。

申请时，由业主告知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
进行申报维修，没有物业服务企业的向社区居
委会进行申报。物企经业委会（社区居委会）确
认后，再统一向属地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主管部
门申请维修资金。

专家提醒，申请时还须满足几个条件。首
先，需维修的部位为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
其次，需维修的部位保修期届满。第三，维修资
金使用方案经使用范围内专有部分面积占建筑
物总面积2/3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2/3以上
的业主同意（即“双2/3”）。第四，涉及维修部位
的业主账户余额充足，或账户余额不足、业主已
将维修资金自筹到位的。

原则上房屋过了保修期就可以申报维修，但
小区内的共用部位和各类共用设施设备的保修期
不同，少至几个月，多至几年，因此，物业专项维修
资金的使用期限要根据具体维修项目的保修期来
确定，最长的保修期为8年。

提取标准如何？
申请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看到这里，可能有市民担心：比如一幢楼12
户居民，那就必须有8户以上的居民同意，才能
申请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如果有业主对维修项
目不关心不表态怎么办？

专家称，对个别表决率不高、但切实有利于
大部分业主的维修项目，如小区道面、监控安装、
房屋漏水等，参与的业主人数不到总人数1/2时，
可启动“倒1/3”方式征求业主意见程序。

“倒1/3”方式，是“双2/3”表决无果的情况
下，申请人可采用“倒1/3”方式征求业主意见，
公示期限不少于7天，即公示期内提出书面反对
意见的业主专有部分面积占相关总建筑面积的
比例和人数占相关总人数比例均少于1/3，并对
此结果公示3天仍无异议的，视同“经专有部分
面积占建筑物总面积2/3以上且专有部分人数
占总人数2/3以上的业主同意”，可申请使用物
业专项维修资金。

其他业主
不关心不表态怎么办？

什么是
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专家表示，自2011年4月1日起，交付的建设项
目均要交存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单一产权业主除
外）。建设项目在办理竣工备案时，建设单位要以整
个项目为单位，统一向属地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主管
部门代交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然后再向业主收取。
单一业主房屋日后办理产权分割转让时，也需补交
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新建商品房交付时，建设单位凭“浙江省住宅专
项维修资金专用收据”，向业主收取物业专项维修资
金。

维修资金主管部门将根据已交存的房屋，开具
以每套房屋为单位的“浙江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
用收据”，以此作为维修资金交存的依据。

个人购买房改房时，单位和个人一起交存的维
修基金，2011年4月1日后分户建账的，也统一并入
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并按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政策管
理使用。

哪些房屋必须交存
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